
编辑同志：
上个月的一天，我将轿车借给朋友

郑某外出办事，并告知车辆保险已经过
期，让他小心驾驶。不料，还是发生了意
外，郑某在开车时与曹某骑的电动自行
车发生碰撞，造成曹某受伤。经交警部
门认定，郑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现在，
曹某要求我和郑某共同赔偿其医药费、
误工费等损失约3万元。我认为，本次事
故是郑某驾驶不当导致的，本人只是好
意出借车辆给郑某使用，应该由郑某承
担赔偿责任。请问，我的认识对吗？

读者 周民

周民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29

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
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1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有过错：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
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
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
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
品，或者患有妨碍安 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
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
过错的。

那么，车主出借的机动车辆未投保
交强险，是否也属于有过错呢？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的解释（一）》第 21 条第 1 款规
定：“未依法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投保义务人和交
通事故责任人不是同一人，被侵权人合
并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
承担侵权责任的，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
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投保义务人
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
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但责任
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
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本案中，郑某驾驶借来的车辆发生
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且负事故全部责
任，其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
任。你作为车辆所有人，投保交强险系
法定义务，而你未及时给案涉车辆续保
交强险，显然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侵
权责任。也就是说，被侵权人曹某可以
要求驾驶人郑某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
可以要求你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的责任。

律师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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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者被离

婚、婚前隐瞒病史、婚后

一方患病……现实中，

因一方患精神疾病导致

夫妻感情弱化，甚至难

以维系婚姻关系的情形

时有发生。如何帮助当

事人厘清认识误区，切实

保障他们的婚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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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者不能以协议方式离婚111
案例
两年前，邹某和妻子韩女士因感情

不和起诉离婚。审理中法官发现韩女士
言行有些“离谱”，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结论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民事行为能
力”。经法官释明，邹某只得撤回本次诉
讼。为达到离婚目的，邹某将妻子送到
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邹某隐瞒了其
妻精神分裂症尚未治愈的情况，夫妻双
方来到当地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协议离
婚。韩女士回到娘家，父亲才知道女儿
已经离婚，于是他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离婚登记证。

法院经审理，认定婚姻登记处的行
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其发出的离婚证无
效，判决予以撤销。

说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规 定 ，

婚姻关系属于人身权范畴，结婚、离婚
均 须 当 事 人 自 愿 作 出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

《婚 姻 登 记 条 例》第 12 条 规 定 ：“ 办 理
离 婚 登 记 的 当 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一）未达
成 离 婚 协 议 的 ；（二）属 于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或 者 限 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的 ；

（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
的 。”根 据 这 一 规 定 ，由 于 精 神 障 碍 者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 为 能 力 人 ，即 没 有 控 制 能 力 和 辨 识
能 力 ，自 己 不 能 够 对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为
负 责 ，所 以 不 能 通 过 在 婚 姻 登 记 机 关
办 理 协 议 的 方 式 进 行 离 婚 ，只 能 通 过

诉讼方式解除婚姻关系。
那 么 ，精 神 障 碍 者 怎 样 诉 讼 离 婚

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不
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实 施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
理 人 同 意 、追 认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
定 代 理 人 。精 神 障 碍 者 的 监 护 人 由 配
偶 、父 母 、成 年 子 女 等 人 员 担 任 。根 据
以 上 规 定 ，精 神 障 碍 者 离 婚 必 须 由 他
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通过诉讼的
方 式 来 进 行 。由 于 精 神 障 碍 者 的 离 婚
诉 讼 夫 妻 均 为 当 事 人 ，所 以 一 般 情 况
下由精神障碍者的父母作为代理人参
加诉讼。

婚前隐瞒病史 另一方可申请撤销婚姻关系222
案例
小 静 经 人 介 绍 与 魏 某 确 定 恋 爱 关

系 3 个月后，二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
不到半年，小静发现丈夫不仅性格怪异
暴躁，还患有抑郁型精神分裂症，并在抽
屉里找到了其婚前关于此病的就诊记
录。为此，小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
销与丈夫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理，确
认原、被告婚姻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判决
准予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说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053

条 规 定 ：“ 一 方 患 有 重 大 疾 病 的 ，应 当
在 结 婚 登 记 前 如 实 告 知 另 一 方 ，不 如
实 告 知 的 ，另 一 方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请
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提出。”关于“重大疾病”的具体情
形 ，《母 婴 保 健 法》第 8 条 规 定 ：“ 婚 前
医 学 检 查 包 括 对 下 列 疾 病 的 检 查 ：

（一）严 重 遗 传 性 疾 病 ；（二）指 定 传 染
病 ；（三）有 关 精 神 病 。经 婚 前 医 学 检
查 ，医 疗 保 健 机 构 应 当 出 具 婚 前 医 学
检 查 证 明 。”根 据 上 述 规 定 ，魏 某 所 患
的 抑 郁 症 为 第 三 类“ 重 大 疾 病 ”，属 于
可 申 请 撤 销 婚 姻 的 情 形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当 事 人 撤 销 权 的 行 使 有 一 年 的 除
斥 期 间 ，在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 道 撤 销 事
项 一 年 内 不 行 使 撤 销 权 的 ，将 丧 失 该
权利。

婚后一方患病 另一方可诉请离婚333
案例
大林与小美经人介绍结为夫妻后，

经常为琐事发生纷争。一次吵架中，大
林动手打了妻子，后者一气之下跑回娘
家，任凭丈夫多次上门道歉，小美一直不
为所动。半年后，岳母托人捎信给大林，
言明住在娘家的小美时常发呆，估计患
上了某种疾病。闻讯后大林赶紧把妻子
送医诊治，后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美的病情未见好
转，大林则去了外地打工。之后的 3 年时

间里，大林先后两次提起离婚诉讼。最
终经法院调解，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

说法
对于婚后一方患上精神疾患而引发

的离婚诉讼，法院是否会判离呢？答案是
肯定的。因为婚姻自主是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079 条第
3 款的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

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63 条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079 条 第 3 款 规 定

‘应当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
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本案中，原、
被告结婚时间短，感情基础差，小美婚后
不久即患上精神疾病，且久治不愈，分居
期间大林两次起诉离婚，可以认定其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 张兆利

读者信箱

出借的车辆未买交强险

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


